自殺防治守門人種子講師訓練認證課程Ⅰ
1、 依據：臺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98年工作計畫

2、 緣起

         依據衛生署統計資料顯示，臺灣地區自殺死亡已經連續11年名列國人十大死因第9位。自1998年以來，臺灣的自殺死亡率從每十萬人口9.97人上升至2008年每十萬人口17.9人。

         自殺身亡者生前多數擁有精神方面的問題，可是實際上接受治療的人卻很少，甚至被誤認為是其他生理疾病而反覆至其他科別看診或檢查；依據統計，至少有25-50％的躁鬱症患者會出現自殺的意念或行為，尤其是在鬱期的自殺相當常見；另外，據估計有憂鬱症患者最後死於自殺者佔15％，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10％死於自殺，其自殺危險性比一般人高出30至40倍。因此在自殺防治工作中，精神醫療專業知識有其重要性。

         由97年的自殺高危險通報個案資料顯示，有28.53%的自殺危險者是因人際關係因素而自殺、23.61%是因精神/心理或物質濫用因素、17.67%是因感情因素、而有7.42%是因工作/經濟因素，及5.02%是因生理疾病因素而自殺；也就是說，自殺行為所涉及之領域相當廣泛。再者，J. John Mann等人（2005）彙整5000餘篇文獻結果後發現，守門人教育方案可有效降低33%-40%之全年自殺率，因此，廣拓與連結自殺防治守門人課程於各相關專業領域實有其必要性。   

3、 目的

1、 推廣自殺防治策略：指標性、選擇性、全面性防治策略。

2、 促進自殺防治體系整合：落實於以個案為中心、家庭為單位、社區為基礎之整合型社區健康照護體系。

3、 增進自殺防治實務與經驗交流：透過自殺防治實務工作專家之經驗傳授，增進自殺防治工作實務面向與寶貴經驗交流，並訓練相關領域專業人員成為自殺防治種子講師。

肆、   實施內容

  一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自殺防治中心

      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  二、辦理日期：98年10月9日（第一階段）及10月10日（第二階段）09：00-17：10

  三、辦理地點：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4樓會議室(臺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一段5號—捷運板南線忠孝新生站2號出口）
  四、與會人員：大臺北地區之心理、社工、輔導、護理專業人員及自殺防治業務承辦人等相關領域實務工作者共50人。

  伍、課程規劃：
（一）第一階段：辦理日期預訂10月9日(五)
	時間
	主題
	內容
	講師

	08：50-09：00
	
	報到
	

	09:00-12:00
	守門員自我照顧與調適
	1. 悲傷輔導

2. 守門員的自我照顧

3. 找到心靈的療癒花園
	國立台北護理學院

林綺雲教授

	12：00-13：30
	
	午餐
	

	13：30-15：30
	辨識技巧與危機處理技巧
	1.如何辨識自殺高風險群

2.危機處理技巧
	臨床心理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

王守珍心理師

	15：40-17：30
	守門人課程示範教學
	1.何為自殺防治守門人課程

2.教學經驗分享
	松德院區

湯華盛醫師


（二）第二階段：辦理日期預訂10月10日(六)
	時間
	主題
	內容
	講師（暫定）

	08：50-09：00
	
	報到
	

	09：00-10：30
	臺北市自殺防治現況與經驗分享
	1. 臺北市自殺防治現況

2. 香港自殺防工作經驗分享
	松德院區

陳映燁醫師

	10：40-12：10
	從法律與倫理層面看自殺防治
	1. 自殺在法律倫理上的評價

2. 自殺防治的正當化與限制
	臺大醫院

吳建昌醫師

	12：10-13：30
	
	午餐
	

	13：30-16：30

	自殺防治實務問題探討Ⅰ
	1. 自殺與精神疾病

2. 自殺者行為探討
	松德院區

郭千哲醫師

	
	自殺防治實務問題探討Ⅱ
	3. 自殺防治工作案例分享

4. 緊急醫療小組工作流程
	松德院區

郭千哲醫師

	16：40-17：30
	
	綜合討論
	主持人及列席專家待聘


（三）第三階段：實際參與課程擔任講師至少乙次或完成課程測驗。
陸、認證說明
（一）參與認證種子講師完成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完整課程，並接受第三階段實際擔任講師至少乙次或完成課程測驗，得頒予講師證書。

（二）授予證書之講師須同意本中心將其學經歷公佈於本網站，提供其他相關單位聘請課程講師參考。
（三）實際參與課程講義大綱須以本中心提供資料為準，參酌授課單位性質得以增刪。

自殺防治守門人種子講師訓練認證課程Ⅰ
報名表單

	服務單位
	
	職稱
	

	姓名
	
	身分證字號
	

	出生年月日
	
	聯絡電話(O)
	

	聯絡信箱
	
	聯絡電話(M)
	

	相關工作資歷
	      年    月
	目前工作資歷
	      年   月

	證書
	
	取得日期
	

	中餐
	□葷   □素
	其他特殊需求
	


備註：

1. 報名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印。
2. 報名期限：98年10月6日，請於10月6日前以郵件或傳真回覆，並請來電確認，郵件回覆信箱：scarlette@health.gov.tw；

   傳真：27208779，電話：1999轉7162或7101，聯絡人：宋偲嘉。

3. 課程地點：臺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4樓講堂（臺北市金山南路1段5號/捷運忠孝新生站2號出口）。

